
能源化工工程学院教学服务中心

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实习答辩的工作安排

为了做好本学期实习的验收工作，现将本学期实习答辩工作

安排如下：

一、答辩时间

2024 年 3 月 24 日前

二、答辩分组

答辩分为 15 个答辩组开展，具体分组见“能化教字〔2024〕

22 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实习答辩的工作安排表”

三、答辩开展安排

各小组根据教师和学生的时间安排，采用线上或者线下的方

式完成本次生产和毕业实习的答辩工作。答辩联络人作为教师和

学生的组织人，联系学生和本组教师商议答辩时间。

每名学生的答辩时间为 5 分钟左右，答辩教师根据学生的答

辩汇报判断学生的实习真实情况，结合实习的收获、心得体会，

给予一个实习得分，并填写在各组的 excil 表格后面。召集人汇

总后给出一个计算的最终得分，作为实习校内老师的打分。

四、实习成绩要求



优秀的学生比例控制在 20%以内。成绩分别给出，生产实习

和毕业实习有略微的差别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请各小组在 3 月 24 日前，本组商议自行选择时间开展本项

工作，并要求答辩后的学生 ppt 进行修改后交联系人老师汇总后

交给教研室主任。

学生的 PPT 内要有实习的真实场景。

六、对学生的要求

请各小组的学生联络员提前联系本组学生和老师，建立答辩

联系渠道，做好沟通，确保本次实习答辩能够顺利完成。

请全体学生及时准备答辩 ppt，10 面左右，答辩的时候务必

体现自身实习的真实情况，通过多种渠道展示实习的收获、心得。

能源化工工程学院

2024 年 3 月 16 日

抄送：能化教研室、过控教研室、能服教研室、储能教研室、

材化教研室、学院实验实训中心


